
2 0 0 6 年 2 月 2 8 日  
討 論 文 件  

 
 

立 法 會 規 劃 地 政 及 工 程 事 務 委 員 會  
 

1 7 4 W C  –  更 換 及 修 復 水 管 工 程 第 1 階 段 第 2 期  
 
 
目 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委 員 關 於 水 務 署 第 1 階 段 第 2 期 更 換 及
修 復 老 化 水 管 工 程 計 劃 的 最 新 情 況 ， 以 延 續 我 們 致 力 解 決 水 管

爆 裂 及 漏 水 問 題 的 工 作 。  
 
2 .  我 們 擬 把 1 7 4 W C 號 計 劃 的 餘 下 部 分 提 升 為 甲 級，稱 為「 更
換 及 修 復 水 管 工 程 第 1 階 段 第 2 期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估
計 所 需 費 用 為 1 2 . 1 1 億 元 。  
 
 
背 景  
 
3 .  香 港 是 透 過 一 個 長 約 7  4 0 0 公 里 的 水 管 網 絡 供 應 食 水 及

海 水 ， 大 部 分 水 管 均 埋 於 地 下 ， 當 中 約 4 5 %已 敷 設 逾 3 0 年 。 這
些 水 管 臨 近 使 用 年 限 ， 保 養 工 作 日 趨 困 難 ， 維 修 費 用 也 越 來 越

高 。 水 管 老 化 的 問 題 ， 令 我 們 遇 到 水 管 爆 裂 的 事 件 日 益 增 加 ，

導 致 巿 民 不 便 和 珍 貴 的 水 資 源 流 失 。 過 往 以 零 碎 及 小 規 模 方 式

進 行 水 管 更 換 工 程，已 不 具 效 益。水 務 署 因 而 於 1 9 9 6 年 2 月 委
聘 顧 問 進 行 一 項 「 地 下 資 產 管 理 研 究 」 (以 下 簡 稱 「 研 究 」 )，
以 制 訂 一 個 全 面 且 具 成 本 效 益 的 供 水 網 絡 管 理 計 劃。「 研 究 」結

果 建 議 分 階 段 更 換 及 修 復 長 約 3  0 0 0 公 里 的 老 化 水 管 ， 以 免 供
水 網 絡 進 一 步 老 化 。  
 
4 .  由 於 工 程 的 規 模 龐 大 且 為 時 甚 久 ， 我 們 把 計 劃 分 4 個 階

段 進 行 ， 優 先 更 換 及 修 復 較 為 關 鍵 的 水 管 ， 及 早 達 致 效 益 。 首

三 階 段 工 程 的 最 新 狀 況 載 述 於 附 件 1， 而 第 4 階 段 工 程 計 劃 則
仍 在 初 步 規 劃 階 段 。  
 
5 .  為 了 盡 早 改 善 供 水 系 統 ， 以 減 少 水 管 爆 裂 頻 生 對 市 民 所

造 成 的 不 便 ， 我 們 已 把 整 項 更 換 及 修 復 水 管 計 劃 的 完 工 日 期 由

2 0 2 0 年 提 前 至 2 0 1 5 年 。 我 們 會 按 當 前 所 面 對 的 限 制 和 待 更 換
水 管 所 餘 的 壽 命，不 斷 檢 討 有 關 工 程 計 劃，以 期 在 2 0 1 5 年 前 的
更 短 時 間 內 完 成 整 項 工 程 。  
 
 

CB(1)951/05-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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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6 .  1 7 4 W C 號 工 程 計 劃 的 原 來 工 程 範 圍 包 括 ： 更 換 及 修 復 約

2 1 0 公 里 食 水 管 和 4 0 公 里 海 水 管 。 早 前 ， 財 務 委 員 會 已 批 准 把
部 分 1 7 4 W C 號 工 程 計 劃 提 升 為 甲 級 ， 並 編 定 為 1 7 8 W C 號 和

1 8 5 W C 號 工 程 計 劃 ， 以 便 提 早 進 行 部 分 工 程 。 我 們 現 建 議 把 遍
佈 全 港 各 地 的 1 7 4 W C 號 餘 下 工 程 提 升 為 甲 級 ， 詳 見 編 號 S K  
6 2 0 0 5 / 1 7 2 / 0 0 1 (附 件 2 )的 附 圖 ， 有 關 工 程 包 括 更 換 及 修 復 ：  
 

( a )  長 約 2 0 3 公 里、直 徑 介 乎 2 0 至 1  0 0 0 毫 米 的 食 水 管 ，
以 及 相 關 的 用 户 喉 管 和 駁 喉 ； 及  

 
( b )  長 約 3 6 公 里 、 直 徑 介 乎 2 5 至 6 0 0 毫 米 的 海 水 管 ， 以

及 相 關 的 用 户 喉 管 和 駁 喉 。  
 
7 .  由 於 內 部 資 源 不 足 ， 我 們 計 劃 把 部 分 擬 建 工 程 交 由 顧 問

監 督 進 行，另 一 部 分 則 由 內 部 資 源 自 行 負 責。整 項 工 程 將 於 2 0 0 6
年 8 月 開 始 動 工 ， 2 0 1 0 年 3 月 完 成 。 施 工 期 包 括 敷 設 相 關 的 用
户 喉 管 和 為 用 户 裝 妥 供 水 駁 喉 所 需 的 時 間 。  
 
8 .  更 換 及 修 復 工 程 的 範 例 資 料 現 載 示 於 編 號 S K  
6 2 0 0 5 / 1 7 2 / 0 0 2 (附 件 3 )的 附 圖 。 若 情 況 有 利 及 可 行 ， 我 們 會 採
用 無 坑 修 復 方 法 1而 不 用 傳 統 的 更 換 水 管 方 法，因 為 無 坑 修 復 方

法 所 需 要 的 開 掘 一 般 比 較 少 ， 可 以 減 少 對 環 境 及 交 通 的 影 響 。

至 於 更 換 水 管 工 程 ， 我 們 會 選 用 比 現 有 水 管 更 可 靠 耐 用 的 水

管 。 現 行 及 擬 採 用 的 水 管 物 料 耐 用 程 度 分 別 載 述 於 附 件 4。  
 
 
理 由  
 
9 .  倘 若 我 們 不 落 實 執 行 「 研 究 」 中 所 建 議 的 更 換 及 修 復 計

劃 ， 供 水 系 統 的 情 況 將 持 續 惡 化 ， 而 水 管 故 障 及 食 水 流 失 兩 者

的 數 字 將 不 斷 上 升 。 為 及 早 改 善 供 水 系 統 ， 以 減 低 水 管 爆 裂 頻

生 對 市 民 所 造 成 的 不 便 和 珍 貴 水 資 源 的 流 失 ， 擬 議 工 程 須 盡 快

展 開 。  
 
 
對 財 政 的 影 響  
 
10 .  我 們 估 計 擬 議 工 程 的 所 需 費 用 ，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

約 為 1 2 . 1 1 億 元 。 分 項 數 字 如 下 ：  
 
 

                                                 
1  修 復 水 管 方 法 一 般 被 分 類 為 「 無 坑 」 或 稱 「 有 限 度 開 掘 」 的 方 法 。 方 法

是 把 新 喉 管 沿 舊 有 管 道 ， 用 特 定 方 法 從 一 個 工 作 井 套 進 至 另 一 個 接 收 的

工 作 井 而 無 須 掘 開 喉 管 上 的 所 有 路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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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 萬 元  
 

( a )  水 管 更 換 工 程  
 

( i )  傳 統 敷 管 法  
( i i )  無 坑 敷 管 法 2 

 
 

5 4 5  
8 5  

 

6 3 0   

( b )  以 無 坑 修 復 法 進 行
水 管 修 復 工 程  

 

 3 4 9   

( c )  紓 減 環 境 影 響 措 施  
 

 9   

( d )  顧 問 費  
 

( i )  合 約 管 理  
( i i )  工 地 監 管  
 

 
 

3  
1 1 0  

1 1 3   

( e )  應 急 費 用   1 1 0  
 

 

  
總 計  

 
1 , 2 1 1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  

 
1 1 .  擬 議 工 程 不 會 引 致 每 年 的 經 常 開 支 增 加 。  

 
 
對 環 境 的 影 響  
 
1 2 .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並 不 屬 於《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例 》 (第 4 9 9 章 )
的 指 定 工 程 項 目 。 我 們 已 在 2 0 0 0  年 進 行 初 步 環 境 檢 討 ， 得 到
的 結 論 是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不 會 對 環 境 造 成 長 遠 的 影 響 。 至 於 施 工

期 間 的 短 期 影 響，我 們 會 實 施 標 準 的 污 染 控 制 措 施，紓 減 影 響 。

我 們 已 把 用 以 實 施 這 些 紓 減 環 境 影 響 措 施 的 9 0 0 萬 元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 計 算 在 工 程 計 劃 的 預 算 費 內 ， 並 會 在 工 程 合 約 內
規 定 實 行 有 關 措 施 。  
 
1 3 .  在 工 程 計 劃 的 策 劃 和 設 計 階 段 ， 我 們 曾 研 究 如 何 盡 量 減

少 產 生 建 築 和 拆 卸 (下 稱 「 拆 建 」 )物 料 。 此 外 ， 為 減 少 運 送 到
公 眾 填 料 接 收 設 施 3棄 置 的 拆 建 物 料，我 們 會 要 求 承 建 商 盡 量 在

工 地 或 其 他 適 合 的 建 築 工 地 再 用 惰 性 拆 建 物 料 (例 如 挖 掘 所 得
的 泥 土 )，並 鼓 勵 他 們 盡 量 利 用 已 循 環 使 用 或 可 循 環 使 用 的 拆 建
                                                 
2  以 無 坑 敷 管 法 更 換 水 管 指 採 用 頂 管 、 微 型 隧 道 或 鑽 挖 技 術 ， 在 無 需 為 整

段 水 管 掘 開 路 面 的 情 況 下 敷 設 地 下 水 管 。 我 們 將 在 出 現 嚴 重 交 通 和 環 境

問 題 的 地 區 採 用 無 坑 敷 設 法 進 行 水 管 敷 設 工 程 。  

 
3  公 眾 填 料 接 收 設 施 已 在 《 廢 物 處 置 (建 築 廢 物 處 置 收 費 )規 例 》 附 表 4 訂

明 。 任 何 人 士 均 須 獲 得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署 長 發 出 牌 照 ， 才 可 在 公 眾 填 料

接 收 設 施 棄 置 公 眾 填 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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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料 ， 以 及 使 用 木 材 以 外 的 物 料 搭 建 模 板 ， 以 期 進 一 步 減 少 產

生 建 築 廢 料 。  
 
1 4 .  我 們 會 規 定 承 建 商 擬 備 廢 物 管 理 計 劃 書 ， 以 供 審 批 。 計

劃 書 須 列 明 適 當 的 紓 減 環 境 影 響 措 施 ， 以 避 免 產 生 、 減 少 、 再

用 和 循 環 再 造 拆 建 物 料 。 我 們 會 確 保 工 地 日 常 的 運 作 符 合 經 核

准 廢 物 管 理 計 劃 書 的 規 定 ， 並 會 採 用 運 載 記 錄 制 度 ， 監 控 公 眾

填 料 及 拆 建 廢 料 分 別 運 往 公 眾 填 料 接 收 設 施 和 堆 填 區 。 我 們 會

規 定 承 建 商 把 公 眾 填 料 與 拆 建 廢 料 分 開 ， 然 後 運 往 適 當 的 地 方

處 置 。 我 們 並 會 記 錄 拆 建 物 料 的 再 用 、 循 環 再 造 和 處 置 情 況 ，

以 便 監 察 。  
 
1 5 .  我 們 估 計 ，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會 產 生 約 2 4 5  0 0 0 公 噸 拆 建 物
料 ， 其 中 約 1 0 2  0 0 0 公 噸  (佔 4 2 % )會 在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的 工 地 再
用 ； 1 3 8  0 0 0 公 噸 (佔 5 6 % )會 運 往 公 眾 填 料 接 收 設 施 供 日 後 再
用 ； 另 5  0 0 0 公 噸 (佔 2 % )會 運 往 堆 填 區 棄 置 。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在
公 眾 填 料 接 收 設 施 和 堆 填 區 棄 置 拆 建 物 料 的 費 用 ， 估 計 總 額 約
4 3 5 萬 元 (以 單 位 成 本 計 算 ， 運 送 到 公 眾 填 料 接 收 設 施 棄 置 的 物
料 ， 每 公 噸 收 費 2 7 元 ； 而 運 送 到 堆 填 區 的 物 料， 則 每 公 噸 收 費
1 2 5 元 4)。  
 
16.  擬 議 工 程 並 不 涉 及 移 走 樹 木 或 種 植 樹 木 的 建 議 。  
 
 
對 交 通 造 成 的 影 響  
 
17.  我 們 已 為 擬 議 工 程 進 行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 所 得 的 結 論 是 ，
擬 議 工 程 不 會 對 交 通 造 成 難 以 接 受 的 影 響 。 我 們 會 在 施 工 期 間
實 施 臨 時 交 通 安 排 ， 以 期 盡 量 減 低 工 程 對 交 通 的 影 響 。 此 外 ，
我 們 會 盡 量 採 用 無 坑 修 復 法 修 復 繁 忙 路 段 (如 干 諾 道 及 柯 士 甸
道 )沿 線 的 水 管 。  
 
 
公 眾 諮 詢  
 
18 .  我 們 曾 於 2 0 0 1 年 1 月 8 日 就 實 施 有 關 工 程 計 劃 第 1 階 段
第 2 期 工 程 諮 詢 立 法 會 規 劃 地 政 及 工 程 事 務 委 員 會 ， 並 得 到 委
員 的 支 持 進 行 有 關 工 程 。 我 們 又 在 2 0 0 5 年 5 月 就 提 升 部 分
1 7 4 W C 號 工 程 計 劃 為 甲 級 ， 並 編 定 為 1 8 5 W C 號 工 程 計 劃 ， 以
傳 閱 資 料 文 件 方 式 再 次 徵 詢 該 委 員 會 的 意 見 ， 各 委 員 對 有 關 建
議 並 無 異 議 。  
19 .  我 們 從 2 0 0 5年 8月 至 2 0 0 6年 1月 先 後 諮 詢 過 十 個 有 關 的 區

                                                 
4  有 關 單 位 價 格 已 計 及 堆 填 區 的 闢 設 和 營 運 費 用 、 堆 填 區 填 滿 後 進 行 修 復

工 程 的 費 用 ， 以 及 堆 填 區 修 復 後 所 需 的 護 理 費 用 ， 但 現 有 堆 填 區 用 地 的

土 地 機 會 成 本 (估 計 為 每 立 方 米 9 0 元 )， 以 及 當 現 有 堆 填 區 填 滿 後 ， 闢 設

新 堆 填 區 的 費 用 (有 關 費 用 應 會 較 高 昂 )則 沒 有 計 算 在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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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會 ， 它 們 均 表 示 支 持 進 行 有 關 工 程 。 關 於 諮 詢 各 區 議 會 的 工

作 ，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5。 然 而 ， 若 干 區 議 會 就 擬 建 的 水 務 工 程 對 交
通 和 環 境 造 成 的 影 響 表 示 關 注 。 為 此 ， 我 們 會 在 工 程 合 約 內 規

定 實 施 足 夠 的 措 施 ， 以 紓 減 工 程 對 環 境 和 交 通 的 影 響 ， 並 盡 量

監 察 各 項 措 施 的 施 行 情 況 和 工 程 的 配 合 事 宜 。 此 外 ， 我 們 會 在

工 程 計 劃 施 工 期 間 向 有 關 的 區 議 會 詳 細 匯 報 最 新 情 況 。  
 
 
土 地 徵 用  
 
2 0 .  擬 建 工 程 無 須 徵 用 土 地 。  
 
 
工 作 機 會  
 
2 1 .  我 們 估 計 為 進 行 擬 建 工 程 而 開 設 的 職 位 約 3 7 0個 工 人 職
位 和 另 外 8 0個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職 位 ， 共 需 1 7  0 0 0個 人 工 作 月 。  
 
 
未 來 路 向  
 
2 2 .  我 們 擬 在 2 0 0 6 年 4 月 的 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中 提 交 提 升
1 7 4 W C 餘 下 工 程 計 劃 為 甲 級 的 建 議 供 委 員 考 慮 ， 以 期 在 同 一 月
內 尋 求 財 務 委 員 會 的 撥 款 批 准 。  
 
 
 
 
 
 
 
 
2 0 0 6 年 2 月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附件1  
 

更換及修復水管工程計劃  
首三階段工程的最新狀況  

 
 
工務計劃項目 
 

項目詳情 狀況 

90WC 第 1 階段第 1 期  
－更換及修復 2 4 6 公里
食水管及 1 04 公里海水
管。  
 
總核准預算費：  
2 4 .3 2 億元  

部分工程計劃曾先後以 9 5 W C、
1 75 W C、17 7 WC 及 1 7 9W C 號
等項目名稱獲提升為甲級，以便
委聘顧問進行工程勘測和詳細設

計，以及進行早期的工程。  
 
工程的餘下部分於 2 0 03 年 5 月
獲提升為甲級，並編定為 9 0 WC
號工程計劃。建造工程現正進
行，預期 20 0 8 年 1 2 月完成。  
 

174WC 第 1 階段第 2 期－  
更換及修復 2 1 0 公里食
水管及 4 0 公里海水管。
 
預算費：  
1 2 .7 1 億元  
 

部分工程計劃曾獲提升為甲級，
並編定為 1 7 8W C 號工程計劃，
以便委聘顧問進行工程勘測和影

響評估。擬建工程的詳細設計，
部分由顧問進行 (開支從 9 10 0 WX
號的整體撥款中支付 )，另外一部
分則由內部資源自行負責。整項
設計工作現已大致完成。  
 
部分工程計劃於 2 0 05 年 6 月再
次 獲 提 升 為 甲 級 ， 並 編 定 為

1 85 W C 號工程計劃，以便在沙
田及大圍施工。有關工程現正在
沙田及大圍進行，預期 2 0 07 年
1 2 月完成。  
 
1 74 W C 號工程計劃餘下部分的
建造工程，預期在 2 0 06 年 8 月
展開，2 0 10 年 3 月完成。  
 

 
 



 

 

附件1  
 
 
工務計劃項目 
 

項目詳情 狀況 

182WC 第 2 階段－  
更換及修復 6 7 0 公里食
水管、8 0 公里海水管及
3 公里原水管。  
 
預算費：  
2 6 億元  

部分工程計劃於 2 0 05 年 3 月獲
提升為甲級，並編定為 1 8 4 WC
號工程計劃，以便委聘顧問進行
工程勘測和詳細設計。有關工作
現正進行。  
 
建造工程預期在 2 0 07 年 1 月展
開，2 0 1 1 年 6 月完成。  
 

186WC 第 3 階段－  
更換及修復約 8 0 0 公里
水管  
 
預算費：  
2 5 億元  
 

擬建工程現正進行詳細規劃的工
作，預期在 2 0 08 年年底展開，
2 01 3 年完成。  

 
 







 

 

附件 4  
 

174WC－更換及修復水管工程第 1 階段第 2 期  
現有水管及擬採用水管的物料耐用程度  

 
 

現有水管的管齡分佈情況  
 
 本港現有水管的管齡分佈情況如下：  
 
管齡 (年 )  > 50  30 -5 0  2 0 -3 0  10 -20  <10  
百分比  16  2 9  16  1 5  24  
 
現有水管物料的使用年限  
 
2 .  本港目前供水網絡所使用的水管物料各有不同。每條水管的使用年限都因

應其所在地的地質情況和輸送食水或海水而有所差異。就食水管而言，以軟綱
及球墨鑄鐵製造的水管，使用年限約為 5 0 年；在 5 0 年代及 6 0 年代廣泛使用
的鍍鋅鐵管，由於管身有螺絲接頭，容易受到外物侵蝕，因此使用年限較短，
壽命在 3 0 年上下。  
 
3 .  至於海水管，因受海水侵蝕，使用年限亦相對較短。昔日以鑄鐵和石棉水
泥等物料製造的喉管，水管壽命更可短至只有 20 年。  
 
擬採用的水管物料  
 
4 .  隨著科技日新月異，更為耐用且使用年限更長的水管已在市面有售。更換
工程計劃中的新水管擬採用以下物料：  
 

水管直徑  
 
 

 現有水管  
所使用的物料  

更換水管工程中新水管  
擬採用的物料  

7 00 毫米及以上   軟鋼  
(敷設瀝青搪層 )  
 

軟鋼  
(敷設混凝土或環氧搪層 )  

3 00 毫米至 6 0 0 毫米   鑄鐵及石棉水泥  球墨鑄鐵  
(敷設水泥沙漿搪層 )  
 

3 00 毫米以下   鑄鐵、石棉水泥、鍍鋅
鐵及低塑性聚氯乙烯  
 

聚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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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採用水管物料的主要特性  
 
5 .  上述擬採用水管物料的主要特性分別是：  
 
水管物料  

 
主要特性  

軟鋼  ( a )  
 
( b )  
 
 
( c )  

全球都廣泛使用這類物料製造大口徑水管。  
 
以銲接方式把水管接合是最常見的方法，耐用程度將視乎水管
表面和內部的防護措施是否有效。  
 
環氧搪層或混凝土搪層的抗侵蝕能力，表現較瀝青搪層更勝一

籌。  
 

球墨鑄鐵  ( a )  
 
( b )  
 
( c )  

這類物料大多用於中口徑水管。  
 
以推入式橡皮環接頭把水管連接是最常用的接駁法。  
 
敷設水泥沙漿搪層，抗蝕能力甚高。  
 

聚乙烯  ( a )  
 
 
( b )  
 
( c )  

現今，這類物料大多用於小口徑水管；但有趨勢顯示，這類物料日

漸被應用於製造較大型的水管。 
 
對接熔焊或電熔接是這類水管連接的常用方法。  
 
抗腐蝕能力表現甚佳。  
 

 
擬採用水管物料的使用年限  
 
6 .  在使用抗腐蝕能力更強的防護搪層後，我們預期以軟鋼和球墨鑄鐵物料製
造的食水管，使用年限一般會由 5 0 年延長至 6 0 年左右。  
 
7 .  至於採用球墨鑄鐵物料製造的海水管，使用年限一般估計約有 4 0 年；而
聚乙烯管由於具有更佳的抗腐蝕能力，壽命會在 5 0 年上下。採用這些水管物
料，將大大加長更換 /修復水管的周期。  
 
其他國家所使用的水管物料  
 
8 .  上述的水管物料已獲有關方面證實，以該等物料製造的水管不但經久耐
用，而且適合作輸水用途。日本、美國、英國及其他歐洲各地，在進行同類工
程計劃時，亦廣泛採用以這些物料製造的水管；它們的大、中及小口徑水管，

分別都是以軟鋼、球墨鑄鐵及聚乙烯製造為主。  



 

 

附件5  
 
 

174WC – 更換及修復水管工程第 1階段第 2期 
 

諮詢區議會的會議日期及議決結果 
 
 

區議會 會議日期 議決 

中西區區議會 2005年 11月 24日 
及 
2006年 1月 19日 

支持 

九龍城區議會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 2005年 9月 29日 

 

支持 

觀塘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2005年 9月 1日 

 

支持 

北區區議會地區發展及環境改善委員會 2005年 9月 26日 

 

支持 

深水涉區議會交通委員會 2005年 10月 27日 

 

支持 

南區區議會規劃、工程及房屋事務委員會 2005年 10月 24日 

 

支持 

荃灣區議會環境及衛生事務委員會 2005年 9月 1日 
及 
2005年 11月 3日 

支持 

荃灣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2005年 11月 4日 

 

支持 

黃大仙區議會 2005年 9月 13日 

 

支持 

油尖旺區議會 2005年 8月 25日 

 

支持 

元朗區議會城鄉規劃及發展委員會 2005年 9月 14日 

 

支持 

 
(附註：各區議會均支持工程計劃進入建造階段) 




